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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杨浦区金岛大厦六楼拆违项目

合同统一编号： 11N729362698202524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杨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执法大队

乙方：上海象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平凉路 2158 号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 号丙楼

6262 室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0241

电话：021-65585408 电话：13564119930

传真： 传真：

联系人：机构管理员 联系人：施金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有关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双方就本建筑工程

施工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工程概况

1.1 工程名称：上海市杨浦区金岛大厦六楼拆违项目

1.2 工程地点：浦区金岛大厦六楼

面 积：695 平方米

1.3 承包范围：违法建筑的拆除、渣土垃圾场外清运、恢复修缮等。

1.4 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安全文明、包验收。

1.5 工期：45 日历天,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6 工程质量：一次性验收合格，合格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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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合同价款（暂定）：1455386.81元整（壹佰肆拾伍万伍仟叁佰捌拾陆元捌角

壹分）。

。

分期付款

第七条关于工程价款及结算的约定

7.1 双方商定本合同价款采用(1)种：

(1) 固定单价

(2) 固定价格加 %包干风险系数计算

(3) 可调价格

采用固定单价计价方式的，合同单价的调整方法：①在工程量清单内的项目，按

承包人所报综合单价计算；②不在工程量清单内的项目，按竞争性磋商文

件约定原则计算；③投标报价应满足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

凡分部分项工程量请单项目特征描述均视作包含在相应的综合单价中；发

包方有权对承包人报价中重复计算部分予以修正，经投资监理审核后按双

方确认的修正价作为合同价。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①按合同规定（即投标报价时的费率标准）。

②合同中已有适用的综合单价，按合同中已有的综合单价确定；③合同中

有类似的综合单价，参照类似的综合单价确定；④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

的综合单价，由承包人按照上海市相关定额、投标书中的下浮率、人工、

材料、机械单价和双方约定的综合费率、下浮率编制。

1） 人工、材料、机械的消耗量可参照上海市相关工程预算定额（2016）；不能

参照以上定额的，可参照现行适用的其他相关定额；

2） 人工、材料、机械单价，合同中有相同或类似的单价参照合同单价，无类似

单价则参照施工月份的《上海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建设工程）（上海地

区），没有的材料价格甲乙双方根据市场价协商确定。

7.2 本工程竣工验收后，乙方必须提交工程结算书纸质版以及软件电子版文件，

并将施工过程中的有关资料（方案、会议纪要、影像、签证）移交甲方。

7.3 结算审价按工程实际发生的工程范畴及经监理、甲方审核确认的工程量计

算，执行上述相关定额，费率按定额站的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7.4 本工程质量保修期为竣工验收后 3个月，保修期内如有质量问题发生，由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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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负责免费维修。

第八条关于材料供应的约定

8.1 本工程甲方负责采购供应的材料、设备，应为符合设计要求的合格产品，并

应按时供应到现场。凡约定由乙方提货的，甲方应将提货手续移交给乙方，

由乙方承担运输费用。由甲方供应的材料、设备发生了质量问题或规格差

异，对工程造成损失，责任由甲方承担。甲方供应的材料，经乙方验收后，

由乙方负责保管，由于乙方保管不当造成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

8.2 凡由乙方采购的材料、设备，如不符合质量要求或规格有差异，应禁止使用。

若已使用，对工程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

8.3 乙方施工的主要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消防、环保相关规定，经甲方同意后方可

施工，否则乙方承担由此引起的返工损失。

第九条有关安全生产和防火的约定

9.1 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或作法说明，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有关

防火设计规划。

9.2 乙方在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守《建筑安装工人安全操作规程》、《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和其他相关的法规、规范。

9.3 由于甲方确认的图纸或作法说明，违反有关安全操作规程、消防条例和防火

设计规范，导致发生安全或火灾事故，甲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

失。

9.4 由于乙方在施工生产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操作规程、《消防法》，导致发生

安全或火灾事故，乙方应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经济损失。

9.5 遵守和执行国家《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 393 号令），按“沪

建交（2006）445 号”具体要求进行实施并组织施工，确保本工程施工期

间死亡率为零。若发生重伤安全事故或以上的，发生火灾事故的，发生刑

事案件的，乙方将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及相关费用。

第十条奖励和违约责任

10.1 由于甲方直接原因导致延期开工或中途停工，甲方应补偿乙方因停工、窝

工所造成的损失。

10.2 由于乙方原因，每逾期一天，乙方支付甲方合同金额的日千分之 贰 违约

金。

10.3 乙方应妥善保护甲方提供的设备及现场堆放的家具、陈设和工程成品，如

造成损失，应照价赔偿。

10.4 甲方未办理任何手续，擅自同意拆改原有建筑物结构或设备管线，由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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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损失或事故（包括罚款），由甲方负责并承担损失。

10.6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擅自拆改原建筑物结构或设备管线，由此发生的损失

或事故（包括罚款），由乙方负责并承担损失。

10.7 未办理验收手续，甲方提前使用或擅自运用，造成损失由甲方负责。

10.8 因乙方原因，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应通知对方，办理合同终止协议，并

由责任方赔偿对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十一条争议或纠纷处理

11.1 本合同在履行期间，发生争议时，在不影响工作进度的前提下，双方可采

取协商解决或请有关部门进行调解。

11.2 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时，本合同在执行中

发生的争议双方同意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附则

12.1 本工程需要进行保修或保险时，应另订协议。

12.2 本合同正本贰份，双方各执一份，副本肆份，双方各执贰份。

12.3 本合同履行完成后自动终止。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日期：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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